法務部所屬明陽中學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(正表)
	甄選科別
	 
	編號
	
	(相片黏貼處)

	姓名
	 
	性別
	□男　　□女
	

	出生
年月日
	民國 　年 　月 　日
	婚姻
	□已婚　□未婚
	

	身分證
字號
	
	兵役
	□役畢  □未役 
□服役中□免役
	

	國籍
	□中華民國　 □兼具外國籍(　      國)　 □外國籍(        　國)

	地址
	
	電話
	日：
夜：
行動：

	學 歷
	畢 業 學 校
	系 、 所
	修業起訖年月
	日(夜)間部
	證書字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教   師
登記種類
	種　　類
	科目
	證書字號

	
	□合格教師證書
□中等學校教師證書
	
	    

	
	□合格教師證書
□中等學校教師證書
	
	   

	教學經歷
(最近服務機關)
	服  務  學  校
	職  稱
	服  務  期  間
	離職原因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繳驗證件
(請打勾)
	□身分證      □合格教師證書 
□中等學校教師證書
□大學以上學歷證書 
□切結書      □退伍證明(無則免繳)
□其他
	轉帳銀行：
帳號後5碼：
轉帳日期：
轉帳時間：
審查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	審查意見
	□資格符合
□資格不符
	審查人
	


法務部所屬明陽中學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(副表)
	甄選科別
	 
	編號
	
	(相片黏貼處)

	姓名
	 
	性別
	□男　　□女
	

	出生
年月日
	民國 　年 　月 　日
	婚姻
	□已婚　□未婚
	

	身分證
字號
	
	兵役
	□役畢  □未役 
□服役中□免役
	

	國籍
	□中華民國　 □兼具外國籍(　      國)　 □外國籍(        　國)

	地址
	
	電話
	日：
夜：
行動：

	學 歷
	畢 業 學 校
	系 、 所
	修業起訖年月
	日(夜)間部
	證書字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教   師
登記種類
	種　　類
	科目
	證書字號

	
	□合格教師證書
□中等學校教師證書
	
	    

	
	□合格教師證書
□中等學校教師證書
	
	   

	教學經歷
(最近服務機關)
	服  務  學  校
	職  稱
	服  務  期  間
	離職原因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繳驗證件
(請打勾)
	□身分證       □合格教師證書
□中等學校教師證書
□大學以上學歷證書 
□切結書       □退伍證明(無則免繳)
□其他
	轉帳銀行：
帳號後5碼：
轉帳日期：
轉帳時間：
審查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	審查意見
	□資格符合
□資格不符
	審查人
	



明陽中學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切結書
本人參加「明陽中學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」同意辦理下列事項切結事宜。(項次1、2、3必填，其餘非該身分者免填)
	簽名或蓋章
	項次
	項目

	

	1
	□本人未具雙重國籍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。
□本人具雙重國籍，錄取後依國籍法第20條之規定，申請核准。

	

	2
	本人無違反教師法第14條、第15條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第33條或證件不實之情形。

	
	3
	本人同意於報到後一週內繳交原服務機關學校離職證明或「未在他校任教」切結書。



違反或未辦妥應辦上列事項第1至3項者無條件由明陽中學逕予取消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。





具結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
身分證號碼：
電話：
住址：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


	
	明陽中學
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
入   場   證
	
	◎請應考人詳閱下列各點：
一、考試日程：
	試別
	日期
	報到時間
	考試時間

	第一階段招考
	7月22日
（星期二）
	應試時間前30分鐘
	9:00～

	第二階段招考
	7月29日
（星期二）
	應試時間前30分鐘
	9:00～

	第三階段招考
	8月5日
（星期二）
	應試時間前30分鐘
	9:00～


二、考試地點：明陽中學。
三、應考人應攜帶入場證暨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片之證件（簡稱身分證件）入場應試。
註：
1.本證編號(座號)欄請勿填寫。
2.相片請自行貼上電子檔。
3.應考人姓名請自行輸入。

	· 
	報考類科：        科
入場證編號：
	
	

	
	

最近3個月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
	應考人姓名
	     (請以正楷書寫)
	
	



	


















	明陽中學114學年度代理教師 成績複查申請表
	
收件編號：

	應考人
姓名
	
	身分證
字號
	

	報考
科別
	
	入場證
號碼
	

	複查項目
(請填寫原始成績)
	
□ 試教      原始成績：    分；複查成績　　分。

 □ 口試      原始成績：    分；複查成績　　分。


	申請人
簽章
	
	申請
日期
	    年   月    日

	注意事項：
一、申請成績複查，應於規定期限內，填妥本表，持國民身分證親自於時限內至本校人事室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二、申請成績複查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、申請閱覽或複製試卷、提供申論式試題參考答案。亦不得要求告知甄選委員、命題委員、閱卷委員、口試委員、試教委員之姓名及有關資料。
三、複查項目僅限應考人申請部分，未申請複查部分，概不複查。




明陽中學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
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申請表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

	性別
	

	障礙類別
	
	障礙等級
	

	鑑定日期
	
	重新鑑定
日期
	


	連絡人
	
	關係
	

	報考科別
	科
	入場證號碼
	

	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得視其需要，由下列服務方式中，申請一或多種方式：
□提早五分鐘進入試場準備（限肢體障礙或腦性麻痺考生，對考場座位有特殊需求者）
□提供放大字體之答案紙、試題（限弱視考生）
□申請延長考試時間20分鐘（限視覺或上肢障礙等，確實足以影響作答）
□安排在一樓試場（限下肢障礙考生）
□需攜帶輔助器材應試者（應考前須持醫療診斷證明及應考所需之輔助器材，經報備、檢查後方可使用）
□其它障礙所需之特別服務，請列舉：

	備註
	以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報考者：
（一）身分規範如下：
１.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視障考生。
２.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上肢重度障礙考生。
３.其他因功能性障礙嚴重影響閱讀、書寫能力之考生。
（二）上列考生於審查時除須繳交規定表件外，另須繳交本申請表（附身心障礙證明影本）。
（※有聽覺障礙、情緒障礙等非屬本辦法服務對象之身心障礙考生，如需考場提供必要之協助者，請務必於本表上欄註記清楚、俾便安排考場。）
（三）凡未依前列規定繳交「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申請表」之身心障礙考生，或於考試前因突發傷病再申請之考生，一律不予延長應考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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